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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兒童美語教學學程學生選讀辦法 
 

                                            中華民國 110.10.21 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1.01.17 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審查 

中華民國 111.04.07 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審查 

中華民國 111.04.26 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審查 

 

第一條 為鼓勵學生選讀學程，以提昇就業之優勢，訂定本辦法以為學生選讀

兒童美語教學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之依據。 

第二條 本學程之主辦單位為幼兒保育系，負責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與行政事項。 

第三條 本學程整合幼兒保育系、國際溝通英語系領域，學生選讀本學程應至

少修習 18學分，學生可依其專業背景申請免修學分，但至少需至他系

選讀 3 門課程。 

第四條 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選讀本學程。 

第五條 學生申請修讀本學程可至學程中心（幼兒保育系）填表申請。 

第六條 學生修讀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依課務組公告期限內辦理選

課，請至幼保系填表申請。 

第七條 本學程之課程，依學生選課辦法規定選課，必要時得開設專班。 

第八條 凡學生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應於畢業前檢附學程結業證明

申請表及成績單向本學程中心(幼兒保育系)申請學程修讀證明書。經審

核通過後，由本校發給學程結業證明書。 

第九條 選讀本學程之學生可於中途放棄學程之修讀，但必須至本系填寫放棄

聲明書。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本辦法

經系課程會議、院課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3

日幼兒保育系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3 日幼兒保育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1 日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8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7 日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05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1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9 月 17 日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08 日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02 日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7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兒童美語教學學程修讀辦法說明 

一、 成立宗旨： 

運用本校資源，跨領域結合幼兒保育系、國際溝通英語系之課程、師資與

設備，培育之兒童美語教學人才。凡修習本學程規定學分之學生，將發給

學程結業證明書，增加學生就業與就學之競爭優勢。 

二、 修讀資格： 

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與二年制學生(含日間部、進修部及在職專班)皆可修

讀本學程所開之課程。 

三、 登記修讀學程： 

修讀學程之學生，依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之期限內，於學生整合系統登錄學

程身分並於選課系統進行線上選課。 

四、 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修習課程如次頁課程表所列，合計至少 17 學分。學生可自行以跨系部選

課方式至他系修讀學程所列之課程，也可以學生本系已修之相同科目申請

免修。但所修課程中，至少需有 3 門課至外系選修。修讀學分之認定由本

系審查之。（各系開設本學程相關課程資料請參見本學程開設系所一覽

表）。所選讀之學程學分，需列入每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之計算中。 

五、 選讀結果： 

凡同學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程結業證明書。未

能修畢學程者可向教學組申請延畢。若放棄修讀者，已修得之學分若非本

系課程，可以選修學分計算，惟仍須經本系同意。 

六、 申請學程結業證明書： 

學生應於畢業前檢附學程結業證明書申請表、成績單正本向學程中心（幼

保系）辦公室申請。 

 

 



弘光科技大學 兒童美語教學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開設系所 修訂狀況 

1012 核心 英語發音教學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12 選修 英語歌謠與韻文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12 選修 說故事教學與應用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刪除 

1012 選修 國小英語教材教法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新增 

1012 核心 
幼兒園活動設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 
2/2 幼兒保育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1 學年後(含)

入學適用) 

1012 選修 幼兒發展 3/3 幼兒保育系 
課程名稱、學分/

時數修訂 

1012 選修 *幼兒園課室經營 2/2 幼兒保育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21 選修 英語發音教學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核心課程改為選

修課程 

1021 核心 英語口語訓練（二）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新增 

1051 選修 兒童遊戲與玩具應用 2/2 幼兒保育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72 必修 
幼兒園課程設計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2/2 

3/3 

幼兒保育系 課程名稱及 

學分、時數修訂 

1091 必修 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新增 

1091 必修 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新增 

1091 必修 英語閱讀與討論（一）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新增 

1091 必修 英語閱讀與討論（二）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新增 

1091 必修 教育心理學 2/2 幼兒保育系 新增 

1091 必修 幼兒英語教育 2/2 幼兒保育系 新增 

1091 必修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2/2 
幼兒保育系 新增 

1091 必修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2/2 
幼兒保育系 新增 



1101 選修 英語教材教法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課程名稱修訂 

1101 選修 英語發音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刪除 

1101 選修 幼兒發展 3/3 
幼兒保育系 刪除 

 

1101 選修 幼兒的語言經驗 2/2 幼兒保育系 新增 

1101 選修 兒童遊戲與玩具應用 2/2 幼兒保育系 新增 

*「幼兒園課室經營」為教育部頒訂幼兒園教保員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自 102學年以後(含)

入學新生適用。 

102.10.09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2.10.24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2.11.0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2.11.19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2.12.03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5.09.22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10.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11.15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03.14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04.09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0.17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1.0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1.21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9.17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委員會審查 

109.10.08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11.02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11.17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10.21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1.01.17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審查 

111.04.07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111.04.26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培育目標：了解兒童美語產業現況，培育兒童美語教學人才 

選課說明：  

1. 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不得修讀兩次。 

2. 選修學程之學生，至少需至外系選修 3門課程。 

3. 選修之學程學分應受該班修課人數之限制，需列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不可超過上

限(26學分)。 

4. 修讀本學程同學請於開學加退選期間上網選課，請留意與本身班級課程上課時段是否

有衝堂。 

 






